关于推荐候选人参加2006年度赴英青年律师学习项目的通知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之下市、自治区司法厅（局）、律师协会：

2006年度赴英青年律师学习项目的选拔工作已经开始，经筛选和批准后的候选人将于2006年6月赴英。为做好推荐报名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侯选人条件及标准
　　1、法律专业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律师资格，具有2年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历；
　　2、年龄在25岁—35岁之间；申请人在报名截止日前不得小于25岁，不得大于35岁；
　　3、具有有效的（2003年10月以后取得）英语雅思IELTS考试成绩（培训类或学术类皆可），总分6分以上且各单科成绩6分以上。

　　二、报名所需材料
　　1、雅思考试成绩单复印件(3份)；
　　2、身份证复印件(3份)；
　　3、律师执业证复印件(3份)；
　　4、律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各3份)；
　　5、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各3份)；
　　6、报名表(需加盖厅(局)和协会公章)；(2份)
　　7、用英文填好2006-2007年度青年律师项目申请表（即Applicationform,此表可查阅www.britishcouncil.org.cn 网站下载。另：申请表中所要求的推荐信，需用带推荐人单位抬头纸的信函纸出具。）；(2份)
　　8、报名费叁佰元人民币，于报名截止日前汇至全国律协国际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帐户：
　　帐户名称：中国国际律师交流中心
　　银行帐号：00044208091001
　　银行代号：BKCHCNBJ/BCHOCN22234
　　银行名称：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银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1号

　　三、项目介绍
　  1、背景
　　法律大臣培训项目在2001年启动。它是自1989年开始由中国法委员会(英国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公会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其前身是中国工作组)与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成功组织的青年律师培训项目的后续项目。
　　自1989年以来，200名余中国青年律师受益于这个项目。2001年，随着司法部与英国政府法律大臣办公室签定的谅解备忘录，法律大臣办公室承担了对该项目进行资助的责任，所以该项目更名为“法律大臣培训项目”。2003年6月，法律大臣办公室更名为“宪法事务部”。该项目由设于伦敦的中国法委员会进行运作。项目的宗旨是使中国律师获得商法、诉讼、法庭程序及法律事务管理方面的实际经验。
　2、目标
　　该项目的目标为
　　（1）使中国律师理解英国法及英国法律制度
　　（2）简单介绍英国律师在诉讼及非诉领域的执业情况
　　（3）使中国律师能够直接了解事律师事务所和出庭律师办公室对法律事务的管理
　3、项目
　　每年最多有15名律师能够参加该项目。他们于6月份抵达伦敦，在伦敦学习10个月后到香港学习2个月。他们都是有潜力的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执业律师。
　　该项目有6个组成部分：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行语言培训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14周英国法律
　　--在英国和威尔士的律师事务所实习3个月
　　--在英国和威尔士的出庭律师办公室实习2个月
　　--用1周时间访问欧盟机构
　　--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实习2个月
四、考试事宜
　　1、雅思考试由项目申请人自已进行报名并参加考试。
　　2、有关雅思考试的其他事宜，请与英国文化委员会考试部或各地雅思考点联系。
　　电话：010-65906903
　　传真：010-65900977
　　网址：www.britishcouncil.org.cn

　　五、报名注意事项
　　1、申请人必须提交真实的雅思考试成绩单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资格证书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及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有虚假，将依照《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给予处罚。
　　2、如果申请人最终被录取，将于办理正式赴英手续前与全国律协签订有关培训协议 。


